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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盛世豪庭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限公司

与内蒙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4 日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盛世豪庭金融服务外包

（北京）有限公司已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担保合同等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内

蒙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盛世豪庭金融服务外包

（北京）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内蒙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受让方，现

向下列5户债务人及担保人及相关各方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包括但不限

于本金及截至实际全部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

间的利息。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责任）。

内蒙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地址：东胜区鄂托

克 西 街 28 号 安 达 大 厦 10 层 1001；联 系 方 式 ：

14747938000；注：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特此公告

转让方：盛世豪庭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限公司
受让方：内蒙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0日

序号
1
2
3
4
5

发放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东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东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东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东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锦绣苑支行

合同号
编号A：【商】字【鄂市分】行【东胜】支行【2010】年【0106】号
编号A：【商】字【鄂市分】行【东胜】支行【2010】年【0256】号
编号A：【商】字【鄂市分】行【东胜】支行【2011】年【837】号
编号A：【商】字【鄂市分】行【东胜】支行【2009】年【0223】号
编号A：【工银蒙】字【鄂市分】行【锦绣苑】支行【2012】年【0025】号

借款人名称
贺继军
苏桂琴
焦丽霞
杜红梅
王三兵

借款人身份证号
15062119XXXXXX0618
15270119XXXXXX5127
15272319XXXXXX4220
15272819XXXXXX4822
15272619XXXXXX0313

共同借款人
王俊叶
牛兵喜
高建忠
刘治平
张海燕

担保人
内蒙古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天佐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金
0
0
0
0
0

利息
499，517.82（截至2023年3月11日）
222，058.36（截至2022年9月6日）
1308，542.02（截至2022年11月9日）
329，017.18（截至2024年1月18日）
65，941.03（截至2024年5月13日）

盛世豪庭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丰鑫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